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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管理在创新
每年年初，椒江法院院长、院党组、庭室负责人三级

都要层层签订当年重点工作任务责任状。法院文化建设、
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经庭室汇报、党组研究被确定为
全年十项重点工作，再经分类、细化划归各庭室，由庭室
加以落实。

这是椒江法院延续5年的传统，层层分类管理，人责级
级对应，金字塔的人责对应管理模式使岗位目标责任制更
加明确，法院工作的创新、亮点、重点了然于心。在椒江
法院，休息日加班开庭写判决、晚上加班突击执行、“5+
2，白+黑”工作模式时有发生，大家常说："习惯了，自己
忙点累点能让当事人省点心。"

为规范司法活动和司法行为，椒江法院建立程序、评
查、服务三标准规范，全面覆盖设施、服务、程序、裁
量、答疑等标准化体系。制定了 《法院审判流程管理规
定》《裁判文书公开标准化操作细则》《案件质量评查办
法》 等各类标准化制度规范，使得各项工作开展有章可
循。该院还成功升级司法公开网，深化档案自助查询、开
通庭审直播网、开通微信公众服务号等，为当事人提供全
方位便捷式服务。

短短几年时间，该院各项工作高歌猛进，司法服务继
续纵深发展，审判质效迈入一流行列，司法改革步入快车
道，基层基础建设迅速推进，信息化建设异军突起，在全

市法院岗位目标责任考核中始终位居第一。去年11月，该
院在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推进会上作典型发言，诉
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工作得到最高院的肯定。

强基——法官在一线
如何坚持司法为民、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司法作风，

是该院党组一直在考虑的事情。2012年，椒江法院9个镇
街道工作站成立，驻站法官深入工作站，走街串巷，开展
宣讲、指导、调解、诉前化解纠纷，将矛盾调处在一线。
至今，驻站法官共进站开展工作1200余次，接受各类法律
咨询820余次，协助辖区化解非诉纠纷169起。

小纠纷，不用跑法院，有纠纷，可以先去工作站。家
事、商事等纠纷涉及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问题，还可以预
约"专家"法官上站帮忙。去年10月，三甲工作站协助街道
综治办成功调解了一起因村民被狗咬伤引发的纠纷。10月2
日深夜，村民周某酒后回家经过一家工厂，听到厂门口拴
着的一条狗吠叫，周某弯腰准备捡石头砸狗，谁知狗绳过
长，狗一下蹿出咬伤周某下巴，治后留下疤痕。为此，周
某找企业索赔，企业老板表示愿意全额医疗赔偿，但周某
觉得不够，经派出所和街道综治办数次协调未果。工作站
法官针对双方矛盾焦点，析理释法，采用背靠背调解方式
最后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由企业赔偿给周某医疗费、
误工费、整容费共计3万多元。

此外，椒江法院在前所、章安街道设立了村企联系
点，在各涉军单位建有维护国防利益巡回法庭，还成立了
交通事故调解工作室，一线载体的延伸不仅服务了群众，
也方便法官开展巡回审判、上门调解、普法宣传，更好地
服务群众。

法院立案庭还以诉讼服务大厅为平台，在司法服务中
发挥巾帼力量，努力将诉讼服务向农村社区、机关企业、
互联网络延伸，积极打造“天平 F 团在行动”等特色品
牌。2015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

铸魂——文化在传承
近年来，椒江法院捷报频传，胡红芳被最高院表彰为

全国模范法官，汪霞被最高院表彰为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
作先进个人，陈善华被最高院表彰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这些荣誉的动力源泉则是该院兼具独特司法魅力和椒江人
文特色的“执法如山、司法若水”法院文化。

“‘平如水、明如水、润如水、韧如水’是法院工作
的价值观，‘司法若水’对于椒江法院不仅是一种司法理
念，更是文化的传承。”院长李伟兴如是说。

2012 年，该院以新大楼启用为契机，逐渐建成院史
馆、文化长廊、图书吧、放映室等，丰富干警生活，提振
干警队伍的精气神。同时，通过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形
式多样的法院文化建设活动丰富干警精神生活，并依托岗
位练兵活动，积极搭建争先创优平台，同年度评优活动相
结合，举办“百日会战”等主题办案活动，进一步丰富干
警的文化底蕴、提高司法能力。

该院通过项目化形式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
任落实到班子成员与各部门，并通过构建责任网络、明确
责任清单等形式来层层传递压力，不断压实责任，队伍的
廉洁自律形象不断提升。

凝神聚力，守望公平正义。椒江法院多管齐下、从严
治院的队伍管理模式初步实现法院队伍的华丽蜕变，逐步
形成豁达开明、风清气正、团结务实的队伍格局，打造出
一支人民群众可依赖的法官队伍。

硕果背后是一群高素质的耕耘者
台州椒江法院队伍建设实现新跨越

通讯员 阮莹

2012年被省高院荣记集体二等功、2013年被评为全省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单位、2014年被
评为全省文化建设示范单位、2015年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法院、2013-2015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阳光
司法优秀法院……硕果累累背后，是台州市椒江法院一支强大的高素质干警队伍。

“我们一定要不辱使命，一心为民，公正司法，努力实现全院各项工作有新跨越。”这是椒江区人
民法院院长李伟兴2012年12月25日在该院搬迁新大楼时，带领全院干警作出的郑重承诺。3年
来，椒江区法院干警始终牢记自己的承诺，不断适应新常态、树立新作风、构建新机制、增添新动力，
法院队伍实现了由内而外的华丽蜕变。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18日

（2015）甬余丈民初字第374号
章盛东：本院受理的原告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章盛东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5）甬余丈民初字第374号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丈亭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22号

申请人大城县王范泽伟装卸搬运队，因遗失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40447741号（票面金额50000元、出票人宁波亚特电器
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丈亭镇华盛机械塑件厂、票据
到期日2016年4月23日）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19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浙江鸣唐气动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海县
国茂塑料制品厂诉你公司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简
转普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2016年5月10日上午9时在宁海县桥头胡
街道工业园区宁海县国茂塑料制品厂内进行勘验。并
于同年5月16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83号

秦建江：本院受理原告阮伟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1
日上午9：40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45号

诸暨市丰日食品有限公司、诸暨市创新纺织有限公
司、宣方、宣树葵、宣珠英：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市金桥农
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1日上
午9：00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99号

王志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
上午9：20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浙温行终字第338号

陈忠弟：本院受理上诉人胡树妹与被上诉人瑞安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及你房屋行政登记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浙温行终字第
338号行政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行政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03号

洪华东、汪成超、林教加：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洪华东、汪成超、林教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05号

项明国、项光清、陈小利、项冬娥：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林松松、林型良、
周秀珠、项明国、项光清、陈小利、项冬娥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温龙状商初字第8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40号

陈爱亲、谢传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和本院（2016）浙0303民初540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4日上午8：5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39号

陈日村、蒋笑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和本院（2016）浙0303民初539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4日上午8：5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55号

陈现涨、张国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和本院（2016）浙0303民初355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5月24日上午8：50在本院状
元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22号

李丽辉、雷衍日、李崇兴：原告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李丽辉、雷衍日、李崇兴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07号

丹阳市友邦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利
宇鞋材有限公司诉被告丹阳市友邦鞋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0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88号

林建静、黄碎雪：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建静、黄碎雪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
0303民初28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
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16年5月30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728号

温州相桐贸易有限公司、瑞安市鸿润带业有限公
司、黄镇虎、阮秀玲、林发明、宋小威、吴建微、黄若彬、吴
仕水、叶秀英：本院审结的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诉福鼎市尚纺带业有限公司及你方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被告福鼎市尚纺带业有限公司
提出上诉，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
达上诉状。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
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459号

乐清市灵通铜业有限公司、耀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何建碎、高勤节、何建国、郑彩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生态
园新宏地发展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33号

温州市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浙江锦一无纺布有限
公司、浙江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张德强、胡寿锋、张玉
琴：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
行诉你们及温州市华峰人造皮有限公司、浙江豪丰合
成革有限公司、温州市宏利制革有限公司、张小青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
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院领取，逾期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20日上
午9时整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622号

谢中清、谢尚秀：本院受理原告赵章卫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东郊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514号

曾祖善、朱阿莲：本院受理原告孙巧英与被告曾祖
善、朱阿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514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513号

曾祖善、朱阿莲：本院受理原告胡小眉与被告曾祖
善、朱阿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513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36号

温州华劲鞋材有限公司、温州博高鞋业有限公司、金
文昌、谢荣兵、叶少燕：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瞿溪支行与被告温州华劲鞋
材有限公司、温州博高鞋业有限公司、金文昌、谢荣兵、
叶少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的范
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34号

温州华劲鞋材有限公司、温州博高鞋业有限公司、金
文昌、谢荣兵、叶少燕：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瞿溪支行与被告温州华劲鞋
材有限公司、温州博高鞋业有限公司、金文昌、谢荣兵、
叶少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的范
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16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218号

耀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何建国、郑铜敏、何建荣、华
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李成文、法派集团有限公司、合肥
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耀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何建国、郑铜敏、何建荣、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李成
文、法派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2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初字第1217号

耀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何建国、郑铜敏、何建荣、华
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李成文、法派集团有限公司、合肥
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耀华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何建国、郑铜敏、何建荣、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李成
文、法派集团有限公司、合肥耀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温瓯商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60号

陈国华：本院受理原告曾凤姿诉被告陈国华离婚纠
纷一案，因无法与你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各壹份。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2016年6月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464号

郭雪伟：本院受理原告程叶琼与被告郭雪伟离婚
纠纷一案，因你人在国外，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324民初464号民事判决书。准予
原告程叶琼与被告郭雪伟离婚。本案受理费人民币
300元，由原告程叶琼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